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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

民事调解书 

(2021)京 0106民初 719号 

原告：吴**，男，1979年 4 月 1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丰

台区丰台镇正阳大街 60号内 32号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孟祥楠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潘俊杰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 

被告：刘**，男，1984 年 5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北省保

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 186 号。 

原告吴**与被告刘**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立案后，依法

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。 

本案审理过程中，经本院主持调解，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

议： 

一、刘**给付吴**调解款 580 000 元，（于二○二一年一月

二十八日前给付 100 000 元，于二○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前给付

100 000 元，于二○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前给付 100 000元，于二

○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前给付 100 000 元，于二○二一年五月二

十八日前给付 100 000 元，于二○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前给付 80 

000 元）； 

二、若刘**未按期足额给付吴**上述任意一期款项，则吴**

有权就全部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，并要求刘**加付利息(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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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未支付本金款项为基数，自于二○二○年六月十日起计算至

实际给付之日止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计算)；  

三、本次纠纷一次性解决完毕，双方再无任何争议； 

四、案件受理费 4800 元，由吴**负担 2000元，刘**负担 2800

元（于二○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前给付吴**）。 

上述协议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。 

审  判  员   彭 宇 

二○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

书  记  员   郭婧芳 


